2010届毕业生报到须知
   一、《就业协议书》的签订：
通过各种形式的双向选择，已确定工作单位的学生与用人单位签订《就业协议书》后，报单位所属的人事部门盖章并登记。
在温岭市企业单位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，由温岭市人才交流中心对《就业协议书》进行盖章、登记；
二、报到办理程序：

　应届大中专毕业生的报到手续一般于8月2日开始办理，各毕业生到《就业报到证》上指定的人事部门报到，《就业报到证》、《户籍迁移证》上所标的有效期可延至当年的12月31日。
　　各高校通过机要方式或派专人将毕业生档案转至《就业报到证》所开具的人事部门（各人才交流中心）（根据有关规定：个人不得自带档案,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不得接收个人自带的档案），档案转到温岭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毕业生（可通过温岭人才网查询到档案编号），可凭《报到证》、《毕业证书》和《身份证》到温岭市人才交流中心办理报到手续。
三、户籍迁移
入学时户口迁至高校的毕业生（未迁移的不在此列），办理落户手续可按两下两种情况办理：

1、落回居民户口的毕业生，可在我中心报到之后，凭报到证、户口迁移证至各镇（街道）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。

2、落回农村户口的毕业生，须带报到证、户口迁移证、村委会接收户口证明、原工作单位（报到证上印有的报到单位）的解约证明，到我中心办理档案人事代理相关手续后，可凭我中心出具的无工作证明，到各镇（街道）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。

四、改派

　　1、为了提高办事效率，方便学生，在学校向人事部门发出档案之后发生解约、需要改派的毕业生，可在人事部门直接办理，不必再返回学校，具体程序如下：（1）先与原协议单位解约。毕业生在《就业协议书》背面备注处申请解约，经单位同意盖章后，报该当地人事部门盖章并登记；（2）与新单位达成书面意向后，报新单位所属的人事局或人才中心盖章并登记，并由其向原单位所属人事部门发调档函；（3）原单位所属人事部门在收到调档函后发出档案。学生在档案到达后到新单位当地人事部门办理就业报到手续。
　　2、学生在学校发放报到证、发出档案之前即发生改派的，可将已解约的《就业协议书》还给学校，并可根据需要重新申请一份空白《就业协议书》。
补充说明：
　　1、毕业生与单位签订《就业协议书》后要报人事部门盖章才真正生效，同时由人事部门审核《就业协议书》上的档案寄发地址，以免今后档案邮寄时出错；
　　2、在档案寄发到人才中心后，毕业生应及时办理就业报到手续，以便已签订《劳动合同》的毕业生开始计算专业技术工龄，今后可以评定职称等;未就业学生也应及早来市人才交流中心登记，以便保留毕业生该享受的待遇,并及时获得有关政策信息。
五、党员组织关系转接

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，在通常情况下，党员的组织关系与行政（人事）关系应当一致，毕业生党员，一般应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工作单位或者本人、父母居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（具体应由毕业生党员本人事先联系好）。
具体做法：毕业生离校前，毕业学校党组织向就业派遣地的市（县、区）委组织部开具《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》，毕业生凭《介绍信》到组织部报到登记，再由组织部向毕业生事先联系好的基层党组织开具《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》，最后，基层党组织接收毕业生的组织关系。
